组织器官再生与制造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2026年开放课题申报指南

组织器官再生与制造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遵循“对接国家军队需求，瞄准国家重大专项，面向国际学科前沿”的总体思路，围绕组织器官再生与制造，开展相关的基础、临床及转化医学研究。为加强组织器官再生与制造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发展具有重要应用前景的组织器官再生与制造相关基础理论及实用技术，工程中心特设立开放课题基金，面向全国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公开发布申报指南。现将有关课题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南方向
1、器官制造种子细胞智能制备研发
2、器官制造生物材料制造技术
3、器官人工智能知识图谱及3D打印及构建技术
4、组织器官生物反应器
5、类器官及器官芯片技术
6、人工智能及脑机接口
7、器官保存及防护系列技术和产品
二、申报条件
申请人应为具有硕士学位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科研人员。课题申请者须在申报指南范围内提出申请，并得到所在单位或部门的同意。不得同时主持本中心的开放课题超过1项，作为课题骨干不得同时参加2项以上本中心的开放课题。若申请人前一个申请课题结题优秀，下一轮申请可以同等条件下优先资助。
三、考评要求
要求相关研究成果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申请发明专利2项以上
2、授权发明专利1项以上
3、获得技术产品注册检验报告或临床批文
4、制定产品技术标准1项
四、研究期限
2年
五、经费支持
2-3万元
六、项目成果归属和转让须知
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管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和国家、军队相关知识产权管理规定执行。项目的研究成果归本中心及研究者所在单位共享。各申报单位在本项目产生的成果在名义上都属于工程中心开发产品。其他产权归属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执行。研究报告、学术论文、专利及其他相关产业化成果由研究者以双方单位人员的名义署名，专利转让需取得双方单位同意。
七、限项规定
课题申请者须在申报指南范围内提出申请，并得到所在单位或部门的同意。不得同时主持本中心的开放课题超过1项，作为课题骨干不得同时参加2项以上本中心的开放课题。若申请人前一个申请课题结题优秀，下一轮申请可以同等条件下优先资助。
八、申请办法
[bookmark: _GoBack]1、申请人须认真填写《组织器官再生与制造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开放课题申请书》，电子版发送至: zhulab@126.com，纸质版一式两份，申请人签字后送至工程中心李刚老师处。
2、2026年度开放课题申请截止日期：2026年5月31日。
3、联系方式
联系人：  李刚
联系电话：18580124095
通信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高滩岩正街30号 陆军军医大学人体解剖学教研室
邮编：400038

